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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中国加入 WTO 后半年多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指出 WTO/ GATT多边贸易体系中的绿色贸易壁垒客观存在 ,是合

法的 ,只是不能滥用 ,并提出了合法对策。同时指出应加速强化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法制建设 ,并提出 WTO/ GATT需要研究解

决的主要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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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tuations that has arisen half a year after Chinaπs accession to WTO1 It referres that the Green Trade

Barrier in th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of WTO/ GATT is objective , legal but couldnπt be abused , meanwhile it advances the legal countermea2
sures1 It discusses the necessities of building the Green Trade Barrier with Chinese specialities and presents the main legal problems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by WTO/ GAT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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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加入 WTO 后半年多的情况分析

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 以下简称 WTO)

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三

驾马车”,其成员的贸易量占全球的 95 %以上 ;联合国的成员

是 190 个 ,WTO 的成员是 140 多个 ,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都在

WTO 当中。WTO 对稳定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起着不可估量

的作用。经过 15 年的艰苦谈判过程 ,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

正式加入 WTO ,加入 WTO 后半年多的情况可用 8 个字概括 :

“有喜有忧 ,比较正常”。

有利的方面表现在 : (1) 上半年工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

各项经济效益指标继续趋好。(2) 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大幅度

增加。据信息产业部统计 ,目前中国电信企业在国际资本市

场融资总额累计达到 200 亿美元 ,融资规模远远超过改革开

放以来利用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总额。[1 ] (3) 上海

上半年实现出口 145109 亿美元 ,同比增长 516 %。(4) 产业结

构调整和企业改革步伐加快 ,国内有些企业也已成为“狼”。

例如 IT市场的联想等 ,笔记本电脑旧的价格体系全面瓦解 ,

奔腾 Ⅳ笔记本电脑已跌破 1 万元 ,还在降价 ;江苏省波司登

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纺织业突破国外绿色贸易壁垒的先进

典型。[2 ] (4)法制建设取得进展 ,法制意识和环保意识有所提

高。为了与 WTO 规则一致 ,国务院各部门共清理了与外经

贸业务有关的法律法规2 300多件 ,地方清理相关法规工作也

在积极进行。(5)中国加入 WTO 后 ,获得了平等制定 WTO 规

则的权利 ,开始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作斗争 ,在履行承诺的

同时 ,运用 WTO 规定的各项权利维护了我国的合法权益。

不利的方面主要是 :我国有些出口产品遭受“绿色贸易

壁垒”的阻击 ,相继被退货、拒绝进口、甚至销毁 ,造成较大损

失。具体情况如下 : (1)农产品和食品。主要是农药、有毒物

质残留量超标以及使用发达国家已经禁用的农药品种。(2)

机电产品。主要是电磁污染、噪声污染及节能等方面达不到

进口国环境标准的要求。(3) 纺织品。主要是生产过程中印

花、染色和后整理工艺中使用的化学物质含有可能致癌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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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4)皮革制品。主要是制革过程中使用了多氯联苯等剧

毒物质 ,不符合环境标准的要求。(5) 包装材料。带有病菌、

病毒或植物病虫害、病媒昆虫等 ,不符合环境标准的要求。

(6)其它。如陶瓷器产品中 ,特别是餐具中的铅含量 ,烟草中

的有机氯含量 ,玩具中的软化剂含量以及鞋类粘着剂含量 ,

有些是因超标而受阻 ,有些是因使用了进口国禁用的物质而

受阻。[3 ]

加入 WTO 半年多的总体情况是利大于弊 ,得大于失 ;但

是不能盲目乐观 ,前景是两种可能性 ,关键要看我国进一步

的工作能否紧紧跟上 ,要看 WTO 游戏规则能否朝有利于发

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

二、绿色贸易壁垒的合法性

“绿色贸易壁垒”指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为了保护人类、

动植物和生态环境的健康和安全 ,采取限制、禁止某些国际

贸易活动的法律、法规、标准、政策及相应的行政措施 ,避免

这些贸易活动可能导致的环境破坏 ,以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所以 ,“绿色贸易壁垒”也称环境贸易壁垒。

笔者认为 ,绿色贸易壁垒原则上合法 ,只是不能滥用。

绿色贸易壁垒原则上合法的主要法律根据 :

第一 ,1994 年《建立 WTO 的协定》序言中指出 :“为了持

续发展 ,扩大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 ,保护和维护环境 ,并以

符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方式 ,加强采取各种相应措施。”在

这里肯定了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

WTO 的宗旨之一。

第二 , GATT1994 (1947 年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被

1994年的《关贸总协定》所代替 ,直到现在适用 ,以下简称

GATT1994)第 20 条“一般例外”中规定 :“本协定的规定不得解

释为禁止缔约国采用或加强以下措施 ,但对情况相同的各

国 ,实施的措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或构

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 : ⋯⋯(b) 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

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 ; ⋯⋯(g) 与国内限制生产与消费的

措施相结合 ,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 ;

⋯⋯”由此可以看出 ,GATT多边贸易体系经过东京回合和乌

拉圭回合谈判 ,为了贯彻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UNCED)产生的《里约宣言》和《21 世纪议程》等国际环境法

文件精神 ,在 GATT1994 中 ,已经给予绿色贸易壁垒以合法的

地位。[4 - 6 ]

第三 ,以上述条款为基础 ,1994 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

议》(以下简称 TBT协议) 和《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以

下简称 SPS协议)都赋予各国为保护环境而采取措施的合法

性。如 TBT协议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申明 :不应阻止任何国

家在其认为适当的程度内采取必要的措施 ,以保护人类、动

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 ,保护环境。SPS协议则更进一步 ,除

此以外 ,其第 5 条 7 款引入了“预防原则”,即在找不到充分的

科学依据时 ,成员方可以根据获得的有关资料 ,临时采取某

种卫生或植物检疫措施。

绿色贸易壁垒不能滥用的主要法律根据是 :

第一 ,上述 GATT1994 第 20 条 ,即“但对情况相同的各国 ,

实施的措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或构成对

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TBT协议和 SPS 协议在允许 WTO 成

员为环保目的而采取相关措施时 ,也同时要求实施的措施 ,

不得在情况相同的成员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 ,且不

得对国际贸易构成变相限制。

第二 ,根据上述 GATT1994 第 20 条采取的“为保障人民、

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与国内限制生产与消

费的措施相结合 ,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

施”,还必须符合 GATT1994 的基本原则 ,即最惠国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原则、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等。

三、面对绿色贸易壁垒的合法对策

(一)对绿色贸易壁垒要有全面、正确的认识

第一 ,绿色贸易壁垒的形成有其必然性。在全球经济一

体化、贸易自由化迅速发展的同时 ,可持续发展、生态化、环

境保护意识也在普遍提高 ,而且日益显现其突出的重要性 ;

在 WTO/ GATT多边贸易体系中 ,关税壁垒的作用逐渐减弱 ,

而绿色贸易壁垒应运而生 ,其作用日益重要 ,这有其必然性。

应当认识 ,发达国家科技水平较高 ,环保工作和环境立法起

步早 ,环保法律法规完备、具体 ,例如英国于 1833 年颁布《水

质污染控制法》,1956 年颁布《净化大气法》;美国于 1924 年制

定《石油污染防止法》,1948 年制定《联邦水污染防治法》,1955

年制定《大气污染防治法》;而中国于 1979 年才颁布第一部环

保法律《环境保护法 (试行)》。联邦德国于 1975 年颁布《洗涤

剂法》,禁止使用含磷洗涤剂 ,而我国尚无洗涤剂法 ,仍在普

遍使用含磷洗涤剂 ;许多发达国家还针对不同类型食品规定

不同的农药残留量标准 ,如日本规定了大米有 52 种标准 ,美

国规定了梨果类水果有 128 种标准 ,德国对蔬菜水果类规定

了 168 种标准 ,而我国尚未针对不同类型食品规定不同的农

药残留量标准。德国 1994 年颁布禁令 ,禁止进口所有使用含

可能致癌的 22 种芳香胺类染料的纺织品 ,并公布了 118 种禁

用染料清单。德国、荷兰、瑞典等国的立法 ,禁止生产、使用、

进口含有剧毒物质多氯联苯的产品。欧盟各国从 1992 年起

完全禁止用聚氯乙烯包装材料 ,要求用可循环利用的包装材

料 ,而我国仍在普遍使用聚氯乙烯包装材料。

发达国家的这些环境立法是长期、艰苦的科学研究的结

晶。因此 ,要求发达国家违反法律规定 ,降低人民的生活质

量和生态环境的保障来进口他国落后的不合格产品 ,可能性

不大 ;对发达国家 ,绿色贸易壁垒既是合法的 ,又是发达国家

的优势所在 ,希望发达国家放弃绿色贸易壁垒的可能性也较

小。面对这种情况 ,较明智的对策是 :吃一堑 ,长一智 ,总结

经验教训 ,找差距 ,定措施 ,主动调节出口产品结构 ,把开发

合格的绿色产品作为争夺国际市场的重要举措 ,从生产、加

工、包装、运输等环节对出口产品质量严格把关 ,提高产品的

质量、竞争力和外贸工作水平。

第二 ,中国也需要绿色贸易保障体系。绿色贸易壁垒对

促进国民环保意识提高、鼓励绿色产品生产和销售、加快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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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法制建设步伐 ,即对促进国民生活质量提高 ,加强生态环

境建设 ,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 ,实现可持续发展 ,

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环境法制相

对落后 ,由于环境法制的不健全 ,人民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

的保障时常受到危害和威胁。加入 WTO 后 ,这种状况如果

不迅速改善 ,其后果不堪设想。举例说明 ,近年来美国出口

到中国的转基因大豆已经相当于中国非转基因大豆的年产

量 ,中国已经由传统的大豆出口国变成大豆的进口大国。[7 ]

形势严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 :对中国目前是否应当进口转基

因产品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尚无一部法律作为依据 ,挡

不住美国转基因大豆大批量进口的冲击。现在还只是初试

锋芒 ,再过三、五年 ,过渡期的贸易限制取消 ,如果我国环境

法制没有大的改进 ,发达国家在国内被淘汰的产品 (如汽车

等)会很容易充斥我国的市场。到那时 ,洛杉矶光化学烟雾

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米糠油事件等世界八

大公害事件都有可能在中国重演 ;还可能发生新的公害事

件。一言以蔽之 ,没有自己坚强的绿色贸易保障体系 ,要坚

决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 ,2008 年办成一

个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奥运会 ,都是没有保障的。

第三 ,要将绿色贸易壁垒和以环境保护为借口的贸易保

护主义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 ,前者是合法的 ,后者是非

法的。以环境保护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客观存在 ,但

是不要因为出口产品受阻、受损 ,就不加分析地一概认定是

对方在搞以环境保护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怎样区分绿

色贸易壁垒和以环境保护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 ? 这是当

前需要仔细研究的重要课题。笔者初步认为 ,区分二者的关

键在于 :以环境保护为借口也好 ,以“为了保障人民、动植物

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

资源的有关措施”为理由也好 ,其具体措施有无本国已颁布

的、全国统一规定的法律法规条款作为依据 ? 其具体措施是

否符合 WTO/ GATT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

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 ? 不符合这两个条

件 ,则可以认定为以环境保护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二)对以环境保护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应当坚

决斗争

应当充分利用上述 WTO 基本原则、多边贸易体系的谈

判机制、合理对抗机制以及国际多边环境协议中对发展中国

家特殊照顾的规定 ,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在发生争端和

纠纷时 ,要依据 WTO 规定的原则和程序 ,向有关国家和 WTO

规定的机构提出交涉或申诉 ,力争通过磋商和谈判解决 ,必

要时申请 WTO 仲裁机构依法裁决。

四、加速强化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法制建设

绿色贸易壁垒的实质是加强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法制建

设。绿色贸易壁垒是一把双刃剑 ,发达国家已经高高举起了

这把剑 ,我国必须加快建设自己的绿色贸易保障体系。为建

立有中国特色的绿色贸易保障体系提出以下建议 :

第一 ,中国绿色贸易保障体系的各项措施都应符合

WTO/ GATT的规定。

第二 ,建立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法制建设专门机构。在国

务院领导下 ,由国家环保总局牵头 ,国务院法制局、外贸、内

贸、农业、工业、卫生、海洋、海关、检疫等部门参加 ,并聘请环

境法学家、国际贸易法学家等作为法律顾问 ,组成精干的专

门机构 ,及时汇集、掌握有关信息、情报、资料 ,研究发达国家

的绿色贸易壁垒和我方存在的问题、漏洞 ,研究 WTO/ GATT

多边贸易体系规则 ,快速反应地提出对策、方案 ,提供决策机

构及时解决问题 ,促进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环境

标准等能及时制定或修订 ;并协调各部门的动作 ,形成合力 ,

防止分散主义、各行其是。

第三 ,加速与贸易有关的环境立法。值得注意的是 :国

际社会在 GATT执行中 ,与贸易有关的国际环境法和国内环

境法都受到很大重视 ,在处理贸易与环境争端案件中 ,引用

过几百个国际环境协议 ,都没有受到过质疑和责难 ; [4 ]从已

处理的贸易与环境争端的一些案例的裁决看 ,只要引用的国

内环保法律规定准确、有权威性 ,持维护环境利益的一方往

往胜诉 ,对环境保护不利的一方往往败诉。[4 ,8 ] 同时 ,根据

GATT1994 中“贸易条例的公布和实施”以及透明度原则的规

定 ,中国的绿色贸易保障体系应当以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为主要构件 ,同时地方性法规、规章建设也要紧紧跟上。

例如中国对转基因产品的政策 ,应当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

来 ,才能对内对外发挥法律的权威性。再如防治生物入侵、

防范生物遗传资源流失等问题的立法都刻不容缓。有的问

题可以制定综合性法律 ,有的问题可以制定单行法律。

第四 ,健全环境标准体系。国家环境标准包括环境质量

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监测标准以及产品质量环保标

准 (如针对不同类型食品规定不同的农药残留量标准等) ,是

环境法体系的组成部份 ,具有法律效力 ,是绿色贸易保障体

系的重要支柱。目前我国环境标准不完备 ,而且比发达国家

相对应的环境标准一般都是要求偏低 ,甚至差距很大 ,必须

及时研究改进。尚未制定的应当抓紧制定 ,要求偏低的应当

抓紧修订。

第五 ,整顿绿色产品市场 ,规范绿色产品的认证、发证工

作。由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对全国各认证机构、认

证培训机构、认证咨询机构审查批准后进行登记 ,依据国家

环保总局颁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开展认证工作 ,凡未

取得该委员会的批准确认 ,一律不得从事绿色产品的认证、

发证工作 ,违者予以严惩。[9 ]

第六 ,建立预警报告制度。严密掌握市场动态 ,遇到紧

急情况及时请示报告 ,采取应急措施。例如小汽车进口到一

定数量 ,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防止发生重大污染事件。

第七 ,加强对进口产品检验、检疫制度和设备建设。例

如区分转基因产品与非转基因产品的检测手段和设备等需

及早解决 ;对进口产品的检验要严格把关 ,防止发生镉米中

毒、米糠油中毒等类似事件。

第八 ,加强环境、资源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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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工作 ,实现我国承诺的“中国将使 WTO 成员获得译成一

种或多种 WTO 正式语文的所有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

贸易、TRIPS或外汇管制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 ,最早在实

施或执行前 ,最晚在实施或执行后的 90 天内使 WTO 成员可

获得这些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的译本。[10 ]

第九 ,提高贸易与环境执法水平。将国际标准化组织发

布的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系列标准纳入我国行政法规 ,在

全国实施 ;并严格执行贸易与环境各项法律制度 ,提高贸易

与环境管理水平。

第十 ,提高环境立法的效率和质量。加入 WTO 以后 ,国

家环境立法完备、具体的必要性、重要性日益显著。可以肯

定 :环境立法完备、具体的国家在贸易与环境争端中往往处

于有利地位 ,反之则处于被动挨打局面。中国环境立法的效

率和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现在 ,从法律起草到

法律颁布实施 ,发达国家一般只需要一年时间 ,而我国则一

般需要两三年 ,甚至更长时间。而且条款多是“宜粗不宜

细”、可操作性差。这样的立法效率和质量很不适应加入

WTO 以后形势发展的要求 ,必须加倍努力 ,认真改革 ,而不能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惟其如此 ,才能真正建立坚强的绿色

贸易保障体系 ,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五、WTO 需要研究解决的法律问题

贸易与环境的争端是很复杂的问题 ,WTO/ GATT有关贸

易与环境争端的法律规定迄今还只是粗线条的 ,存在不少亟

待解决的问题 ,主要是 :

第一 , 有些法律规定不具体、不明确。例如 上 述

GATT1944 第 20 条的规定中 :前一句“本协定的规定不得解释

为阻止缔约国采用或实施以下措施 ⋯⋯”,与随后的“但对情

况相同的各国 ,实施的措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

待遇 ,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前后两者究竟怎样明

确界定 ? 其中“武断的”、“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构成对国际

贸易的变相限制”等词汇 ,其统一的准确解释是什么 ? 怎样

断定 ?

第二 ,WTO/ GATT和与贸易有关的多边环境协定 (Multi2
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with Trade Provisions) 之间的关

系含糊不清。截至目前 ,国际社会还制订了 180 多个多边环

境协定 ,其中 20 多个有明确的贸易条款 ,提倡用贸易控制的

手段保护资源与环境。在处理贸易与环境的问题时 ,要不要

执行这些协定的规定 ? 多边环境协定中规定的贸易方面的

特殊义务与 WTO 现行规则之间是何种关系 ? 两者之间是前

者比后者重要 ,还是后者比前者重要 ,或是同等重要 ? 这些

问题曾在 2002 年 4 月的”多哈论坛”上作为主题讨论过 ,意见

较分岐。[11 ]

笔者认为 ,21 世纪的贸易自由化对全球经济发展有一定

的推动作用 ;但是 ,贸易自由化应以有利于生态化、环境保

护、可持续发展为前提 ;多边环境协定中确立了“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是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WTO 在处理

贸易与环境问题 ,涉及多边环境协定时 ,应以多边环境协定

为主要准绳 ;这是符合 WTO 绝大多数成员 ———发展中国家

利益的。现在国际社会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明确结论 ;可持续

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也没有作出明确决定 ,有必要在 2001 年

11 月开始的“新一轮大规模谈判”中作出明确决定。

第三 ,WTO/ GATT处理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法律规定较零

碎、分散 ,应当有专门的章节或法律文件集中作出明确、具体

的规定 ,以便查考适用。

在 WTO140 多个成员中 ,发展中国家占绝大多数 ,中国是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加入 WTO 后 ,对于制定公正、合理的

WTO 规则 ,使 WTO 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方

向发展 ,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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